國立編譯館96年「悠遊的漫畫天空～數位漫畫競賽」

活 動 辦 法
一、目的：
促進台灣數位內容產業蓬勃發展並鼓勵國內優秀人才投入數位創作行列，藉由競賽的推動，不僅讓國內業者發掘好的創作題材及人才外，同時也能在社會中遍灑希望的種子，讓數位內容創作在台灣蔚為風氣，進而提昇國內產業的競爭力，讓更多的族群加入漫畫創作的行列。
二、活動時程：
(一)報名日期：96年7月1日起至96年8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成果發表及頒獎：96年9月30日
三、參賽資格：
(一)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 參賽作品必須未經公開發表之原創作品，且不可作為商業用途者。
四、數位漫畫創作題材：
	主題
	主題不限，型式不拘，類型包含兒童、少年或少女漫畫…等

	作品規格
	1. 投稿頁數5~10頁(含刊頭扉頁)A4尺寸。 
2. 以powerpoint的方式呈現
3. 電子檔部份：每頁檔案解析度為300dpi並以TIFF格式儲存，檔案名稱以頁碼命名。
4. 繳交作品方式：
（1） 繳交PC格式之光碟片一份(光碟片上需註示作品名稱及參賽者姓名)。
（2） A4尺寸的列印稿(黑白彩色均可，需裝訂冊)乙式2份。


	注意事項
	參賽作品須未經公開發表（含作者本身相雷同作品及網路上發表之作品），違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者資格。


五、報名方式與收件：
(一)報名方式：
1. 報名表請於國立編譯館『優良漫畫』網站http：//comic.nict.gov.tw下載。
2. 請將作品以掛號方式郵寄至:
   104台北市松江路219號

救國團總團部活動處 收

洽詢專線: (02) 25025858分機404

(二)投件資料：
1. 參賽報名表(含參賽者身分證、學生證影本)。
2. 規定之實體作品數量。

3. 若創作中所使用之素材，需使用他人之著作(包括音樂)，應附上著作權人授權使用同意書。
4. 應屆畢業學生如無學生證影本，請附畢業證書影本。
六、參賽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若經人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侵害，需自負法律責任。
(二) 所參賽之作品不得為市面上所發行之產品或商業用途之創作，若經人檢舉或告發，取消其參賽資格。凡經大會取消參賽資格者，若有得獎，大會得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品。
(三) 各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或專利等智慧財產權權益，歸屬於參賽隊伍個別擁有，但主辦單位共同擁有為推廣活動及為教育目的重製、下載及公開展示之權利。
(四) 參賽作品需確定為自己創作，若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且有具體事實者，取消其參賽資格，若有得獎，將追回獎金及獎品。
(五) 參賽作品內容若涉及猥褻、暴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或違反參賽資格者，主辦單位有權利取消參賽者資格與追回獎項，並由參賽者自付法律責任。

(六) 參賽者及作品應依比賽規則參予公開展示與頒獎，未參與展示與頒獎之隊伍視同放棄獲獎資格。
(七) 獎項由評審會議視參加隊伍及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缺」或「增加名額」辦理，獎金視實際情況作彈性調配，以不超越原獎金總額為限。
(八) 參賽作品請保留原始檔備查。
(九) 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報名簡章的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承辦單位隨時公布之。
七、獎項及名額：
	獎項名稱
	大會金獎
(6000元)
	大會銀獎
(3000元)
	佳作
	合計

	數位漫畫組
	1名
	1名
	5名
	7名








